附件2

车险投保人与车主不一致
风险确认书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本公司/人所拥有的 京P5H303（车牌号） 1台车辆，投保人为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本公司/人已知晓投保人与车主不一致存在的潜在风险：投保人可能未经车主同意，随意退保、减少投保险种、将车险保单抵押给第三方等，这些将严重影响保单权益；同时，可能会被人民银行、监察委、税务等监管机关列入关注范围。
本公司/人同意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以上车辆到贵公司进行车辆保险投保。


             车主名称：
（签章）


[bookmark: _GoBack]2025年 2月6日


